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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業目的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之內部重大資訊處理及揭露機制，避免資訊不當洩漏，並確保本公司對外

界發表資訊之一致性與正確性。 

二、依據資料 

1.金管會公佈之「o o股份有限公司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程序」參考範例。 

2.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 

3.證券交易法第22-2條（董事、監察人等股票之轉讓方式）。 

4.證券交易法25條（董事、監察人等持有股票之申報）。 

5.證券交易法第157-1條（內線交易行為之規範）。 

三、作業程序 

1. 公司董監事、經理人、受僱人及因身分、職業或控制關係（例如內部人之配偶及未成年子

女、律師、會計師、大股東等）獲悉內部重大資訊之人，於公司內部重大資訊未發佈前，

不得洩露予他人。 

2. 公司內部重大資訊包含證交所「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

或「證券交易法第157-1條」有關重大消息範圍及其公開方式管理辦法所訂之重大資訊或

重大消息。 

3. 公司董監事、經理人、相關業務人員及外部機構人員參與重要議案之討論，應以善良管理

人之注意及忠實義務，本誠實信用原則執行業務，並簽署保密協定。 

4. 內部重大資訊之檔案文件，以書面傳遞時應以密件處理。若以其他電子方式傳送時，應有

適當之防護措施，資料應備份並保存於安全場所。 

5. 內部重大資訊於事實發生時，由權責單位提供相關資料，交由財務處擬定重大訊息文稿陳

公司發言人核定後，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內部重大資訊之發佈統由公司發言人為之，發

言人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由代理發言人為之，其他人不得私下對外發表意見或透露訊息

。 

6. 內部重大資訊核定之簽陳及相關資料於重大資訊公開後，由財務處留存。 

7. 財務處於接獲證交所要求對於媒體報導內容予以說明或澄清時，應立即通知權責單位提供

相關說明，並依內部重大資訊發佈流程，於發言人核定後，於公開資訊觀測站說明或澄

清。 

8. 公司董監事、經理人及受僱人如知悉內部重大資訊有洩漏情事，應儘速通知內部稽核部門

。內部稽核部門於收到通知後，應擬定處理對策，亦應本於職責進行查核，並將處理結果

做成紀錄備查。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Ref.aspx?LawID=G0100001&ModifyDate=1070425&LawNO=22002&k1=&k2=&k3=&c1=&c2=&ak1=&ak2=&ak3=&ac1=&ac2=&rng=&SLawNO=&ELawNO=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Ref.aspx?LawID=G0100001&ModifyDate=1070425&LawNO=25000&k1=&k2=&k3=&c1=&c2=&ak1=&ak2=&ak3=&ac1=&ac2=&rng=&SLawNO=&ELawNO=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Ref.aspx?LawID=G0100001&ModifyDate=1070425&LawNO=157001&k1=&k2=&k3=&c1=&c2=&ak1=&ak2=&ak3=&ac1=&ac2=&rng=&SLawNO=&ELaw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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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公司人員擅自對外揭露內部重大資訊，或公司發言人及代理發言人對外發言之內容超過公

司授權範圍，公司應追究相關人員責任並採取適當法律措施。公司以外之人如有洩露本公

司重大資訊，致公司財產或利益發生損害，公司應循相關途徑追究其法律責任。 

10. 公司內部人包含董監事、經理人及大股東，對於證交所舉辦或證基會開設之防範內線交易

、內部人股權交易相關規定之座談、宣導會或課程，應踴躍參加。 

11. 內部人股權交易相關規定或申報常見之錯誤經財務處彙整後發送新任之董監事及經理人

參閱。 

12. 內部人獲悉公司有重大影響股票價格之消息，於該消息未公開或公開後12個小時內不得買

賣公司股票。 

13. 內部人應確實遵守股權交易之相關規定。 

四、基本規定 

1. 公司內部重大資訊未發佈前，不得洩露予他人。  

2. 公司內部重大資訊之發佈統由公司發言人為之。 

五、控制重點 

1. 參與公司重大議案之相關人員應遵守公司內部規定，不得私自對外透露內容，一切訊息

發佈，應依重大訊息發佈流程，由發言人或代理發言人核定後，再由財務處輸入公開資

訊觀測站。 

2. 公司重要機密文件應妥善保管，防止文件流出。 

3. 內部人應多參加相關之研習活動。 

4. 內部人應確實遵守股權交易之相關規定，填具「內部人向公司申報持股變動情形申報書」

按時申報持股異動。 

六、使用表單 

1.內部人向公司申報持股變動情形申報書。 

 


